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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3月 22日召开七届

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 

一、拟续聘审计机构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具有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授予的证券业务审计资格、第一批 H 股审计资格，中国

人民银行首批推选的金融机构审计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授予的司法鉴定资格等执

业资格，2004年8月在美国 PCAOB（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注册，并获得 PCAOB资格认证证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行事

务合伙人朱建弟，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经营范围：审查企业

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

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相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帐；

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业务。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

验和职业素养，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各期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我们对其职业操守、履职能力等做了事前审核，认为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期间，谨慎

客观、勤勉尽责，可以继续承担公司 2018 年度的审计工作，同意续聘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 



3.公司于 2018年 3月 22 日召开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 

4.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月 22日 




